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桓台县推进供热计量工作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
桓政办发〔2014〕34 号

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桓台县推进供热计量工作的实施意见》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 年 5 月 27 日

桓台县推进供热计量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推进供热计量工作，根据《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供热计量工

作的实施意见》（淄政办发〔2013〕61 号）要求，结合我县供热计量工作现状，提出如

下实施意见。

一、完善机制，切实保证新建建筑供热计量工作全部到位

    新建建筑安装供热计量系统是民用建筑设计和验收的强制性规定，也是创建国家园林

城市、人居环境奖、绿色建筑示范城市的否决性指标。各有关部门、各企业要进一步提高

对新建建筑供热计量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监督指导，确保在建建筑严格执行供热计量

强制性标准。要认真按照市县政府要求，对所有新建建筑供热计量实行“开发建设单位出

资，银行专户监管，供热企业使用，供热主管部门监督”的资金管理制度，确保供热计量

专项资金政策落实到位。建设单位在领取施工许可证前，应与供热企业签订供热配套建设

协议，并报县住建局备案，同时按规定缴纳供热计量专项费用。工程项目未按规定安装供

热计量系统或达不到供热计量要求的，建筑竣工验收不予通过，供热企业不得并网供热。

    二、强化措施，扎实推进既有建筑供热计量系统改造工作

    县住建局要立即组织各有关单位及供热企业对辖区内既有建筑建成年代、结构形式、

节能标准、供热系统等基本信息进行调查统计，建立不同区域、不同建筑形式、不同供热



方式的建筑数据库，并及时汇总报有关部门。同时，县住建局要根据普查统计情况，立即

组织各供热企业制定既有建筑供热计量改造计划以及新建建筑供热计量工作计划，及时报

有关部门并监督实施。2007 年 10 月 1 日以后竣工但未安装供热计量系统或已安装但达

不到标准的建筑，责令原开发建设单位限期整改、补缴费用，由供热企业组织采购安装到

位，并负责后期维修、养护、更换，此项工作要在 2015 年年底前完成。

    三、统筹兼顾，科学制定供热计量技术路线

    县住建局要按照供热计量温控一体化技术路线，建设供热企业可控、居民用户可调、

政府主管部门可管的数字化管理和远程监控调节平台。同一热源或换热站供热计量产品选

型应相对统一，便于计量数据的采集、接收、使用和管理。要进一步加强对供热计量产品

招投标工作的监督，保证计量产品质量。要进一步规范工作程序，加强对供热计量系统建

设的全程监管，确保供热计量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四、突出重点，进一步加大按用热量计价收费工作力度

     自 2014-2015 采暖期开始，已安装合格供热计量系统的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全部实

行按用热量计价收费。各供热企业要严格按照物价部门相关规定，研究制定计价收费操作

办法，建立完善按用热量计价收费工作流程和管理制度，加强供热计量系统日常维护等工

作，保证按用热量计价收费工作顺利开展。供热企业要按月公布用户的实际用热量、计量

热费、基本热费等有关数据，保障用户的知情权，避免产生矛盾和纠纷。在实施按用热量

计价收费初期，供热企业要进行数据的采集分析，以便进一步完善计价收费工作。

     五、严格考核，促进供热计量工作有序开展

     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供热计量工作的监督检查，定期对供热计量工作进展情况进行

考核评估和情况通报。要逐步将供热计量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和供热节能指标完成情况纳入

本级财政供热补贴发放考核指标体系。各有关部门、有关企业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供热

计量工作的有序开展和目标任务的完成。

     本意见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